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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省发改委 省司法厅关于完善我省公证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鄂发改调价〔2021〕95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公证工作实际，特将未实行政府定价的公证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公示如下：
 一、证明法律行为
（一）证明经济合同
1、证明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、房屋转让、买卖及股权转让，按下列标准收取：
标的额500000元以下部分，收取比例为0.3%;按比例收费不到200元的，按200元收取;
500001元至5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25%;
5000001元至10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2%;
10000001元至20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5%;
20000001元至50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%;
50000001元至100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05%;
l00000001元以上部分，收取0.01%。
2、证明其他经济合同，按下列标准收取：
标的额20000元以下部分，收取比例为1%;
20001元至50000元部分，收取0.8%;
50001元至1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6%;
100001元至5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5%;
500001元至1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4%;
1000001元至2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3%;
2000001元至3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2%;
3000001元至4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%;
4000001元以上部分，收取0.05%。
（二）证明民事协议，每件收费200元，涉及财产关系的加倍收取。
（三）证明除委托外的单方法律行为的，每件收费200元。
（四）证明一般事务性委托的，每件收费200元，证明处置财产（含抵押）的委托，每件收费400元。
（五）证明收养关系：
1、生父母共同送养的，每件收费450元;
2、生父母单方送养的，每件收费750元;
3、其他监护人送养的，每件收费1000元。
二、证明对财产的清点、清算、评估和估损，按下列标准收取：
标的额500000元以下部分，收取比例为0.25%，按比例收费不到200元的，按200元收取;
500001元至1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2%；
1000001元至2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5%;
2000001元至4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%;
4000001元至6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05%;
6000001元至8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02%;
8000001元以上部分，收取0.01%。
三、办理遗嘱、遗产方面公证，按下列标准收取：
1、办理遗嘱公证每件收费1500元（含公证费、摄像费、光盘刻录费、遗嘱代书费、副本费等）。
2、保管遗嘱每件收费200元;
3、确认遗嘱的效力，每件收费300元;
4、清点遗产，参照第二条证明对财产的清点、清算、评估和估损标准收费。 
四、提存公证，按标的额的0.3%收取，最低收取500元。因提存产生的公告、保管、送达、鉴定等相关费用由申请人另行支付。
五、证据保全公证，根据工作时长、工作量及工作难易度等协商确定公证费用，最低收费1000元。
六、现场监督公证，根据工作时长、工作量及工作难易度等协商确定公证费用，最低收费2500元。
七、通过线上远程视频电子签名方式公证的，协商确定公证费用。
八、协议监护、委托监护，每件收费1000元起；意定监护，每件收费3000元起。
九、其它公证服务项目：
1、证明产权(不含知识产权)每件收费400元。
2、证明宅基地使用权每件收费80元。
3、法律意见书，每件收费1000元起。
注：公证机构可根据法律关系的复杂程度、涉及财产的价值等因素，在标准之上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4、提供常年公证法律服务，协商收费。
5、提存、登记、保管文书每件100元；代拟和修改与公证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书每件80元。
6、提供公证法律咨询，每件20元(民事事项免收)。
7、上门服务费：洪山区、东湖新技术开发区、武昌区上门服务费每件收取300元；江岸区、江汉区、硚口区、青山区、汉阳区上门服务费每件收取400元；除上述区域以外的武汉其他区域上门服务费每件收取500元；武汉市外区域上门办证的，协商收取上门服务费。
对于武汉市内行动不便、确实不能外出的老人和病人等群体，免费提供上门服务。
十、对已受理的公证事项，申请人要求撤回的，可收取手续费，未经审查的，每件收费10元;已经审查的，按照该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50%收取。
十一、涉外翻译费：公证词英文翻译80元/件，小语种翻译以翻译公司收费为标准。
十二、公证事项若需增加公证书份数的，涉外公证每本收费40元，国内公证每本收费20元。
十三、公证服务过程中发生的，因公证机构自身无法提供的专业鉴定、检验检测、评估、邮寄、核实等费用，以实际产生费用为准。
十四、法律援助的收费标准以《武汉市公证法律援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为依据。
本收费标准未尽事宜，以公证处解释为标准。
十五、本收费标准为2021年4月16日《武汉市洪兴公证处公证服务收费标准》的修订版，自2021年5月19日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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